未使用公务卡结算的情况说明
本 人       于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办 理公务时， 因□本人公务卡无法正常使用；或□收款方不支持公务卡消费；或□其他原因               未能使用公务卡结算。

本 人实际支付方式： □个人工资银行卡；或 □个人银行储蓄卡；或□支付宝；或□微信零钱。支付金额        元（详见支付记录）。

本人承诺，对上所述情况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时效性负完全责任。
经办人签名及日期：

业务部门负责人意见及日期：

财务部门负责人意见及日期：
分管财务校领导意见及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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